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
课程认定申请表
	姓 名  
	
	学 号
	
	性 别
	

	院（系）
	
	专 业
	
	年 级
	  

	国别/地区
	
	项目名称
	

	拟认定课程

	境外已修读课程 
	拟认定的主修专业教学计划课程

	20    学年－20     学年   第     学期

	课程名称（中外文）
	成绩
	学分
	课程名称
	类别/修读要求
	成绩
	学分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20    学年－20     学年   第     学期

	课程名称（中外文）
	成绩
	学分
	课程名称
	类别/修读要求
	成绩
	学分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	院（系）意见：

主管教学副院长（系主任）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修读学期以境外修读课程的学期为准；
2、类别/修读要求栏填写公共/必修、公共/选修、专业/必修、专业/选修；
3、本表格一式三份，学生所在院（系）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、教务处分别留存。
